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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中午12:00-13:40 

地    點：社會圖書館壹樓會議室 

主    席：黃院長登源                                 記    錄：施秀華 

出席單位及 人員 出席單位及 人員 列席單位及 人員 

管理學院院長 

 

黃登源 統計系教師代表 劉正夫 法管副校長 詹德隆 

（請假） 

管研所所長 翁明祥 貿金系系主任 李宗培 行政會議教師代

表 

謝邦昌 

管研所教師代表 邱志洲 

（缺席） 

貿金系教師代表 林妙雀 共同必修科委員

會教師代表 

何碧玉 

金融所所長 

 

龔尚智 資管系系主任 楊銘賢 管研所學生代表 徐澤汶 

（缺席） 

金融所教師代表 

 

蔡麗茹 資管系教師代表 蔡幸蓁 

 

金融所學生代表 陳志偉 

應統所所長 黃登源 學術推展委員會

召集人 

榮泰生 

 

應統所學生代表 蔡惠瑜 

 

應統所教師代表 陳瑞照 服務推展委員會

召集人 

楊百川 企管系學生代表 蘇志孟 

企管系系主任 翁明祥 法管電算中心主

任 

邱瑞科 會計系學生代表 段昆廷 

（缺席） 

企管系教師代表 

 

吳桂燕 

（請假） 

法管總務處主任 蔡慎明 統計系學生代表 葉佩伶 

會計系系主任 

 

尤秀芳 法管宗輔室代表 高天明 貿金系學生代表 謝慧娟 

會計系教師代表 

 

林  綸 

（缺席） 

輔導教官 楊正平 資管系學生代表 黃峰信 

統計系系主任 

 

謝邦昌 職員代表 侯清玉 資管系碩士班學

生代表 

張瑋倫 

 

壹、上次院務會議執行說明 

一、案由：提請修訂本院「院務會議」組織辦法中之出、列席人員，請討論。 

        （黃院長提案） 

        決議：1.同意本院各專務委員會議召集代表人、法管學院電算中心主 

                任、法管學院總務主任、本院輔導教官，仍列為出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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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1.規程中所述「院務會議：由…等共同組成之」，所明列 

        之代表是否一定須列為出席？或可視情形改為列席？ 

                    2.若列為出席，代表人數何為恰當？ 

                則交院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後再議。 

        執行：依87.12.8第8702次院務展委員會決議，將提請本次院務會議討論。 

 

二、案由：提請修訂本院「院務發展委員會」組織辦法之第二條及第三條 

          ，請討論。（87.9.25.本院8701次院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 

        執行：已依新辦法實行中。 

 

三、案由：提請同意成立本院「管理技術中心」，請討論。（黃院長提 

          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 

        執行：已於88年元月開始以「管理技術中心」名義接受委託案。 

 

四、案由：提請修訂統一本院之核心必修課程之名稱及學分數，請討論。 

              （黃院長提案） 

        決議：1.同意統一學分數。 

2.至於科目、名稱、課程內容及執行辦法則交院務發展委員會討 

  論後再議。 

        執行：依87.12.8第8702次院務展委員會決議，已請各科召集人召集相關 

              教師討論訂出草案並將提請本次院務會議討論 

     

五、案由：擬請修改「管理學院BS440、BS441教室管理及借用辦法」，請 

          討論。（資管系提案） 

    決議：無異議通過。 

        執行：已依新辦法實行中。 

貳、報告事項 

一、 院長報告 

1.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在幾達全院半數的老師討論、參與下，已積

極著手進行撰寫。各分項及子計畫於三月底完成彙至總計畫後，於四月

十五日前呈報學校。 

2.本院八十八學年度休假研究之老師，分別為龔尚智所長及陳明道教授。

評審之程序及標準請詳見附件一，老師們可依此根據，規畫安排申請休

假研究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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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管兩學院學術研究研究獎勵之申請截止日延至四月三十日。 

4.八十八學年度將有四位行政主管因屆滿或不兼任兩職之故異動，分別為

金融所所長、貿金系主任、管研所所長及應統所所長。 

5.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近日函知，國科會在未來三年中，每年將提撥新台

幣二億元經費，專門補助私立大學教師進行整合型專題學術研究之用。 

二、 各系、所、單位報告 

       管研所：1.本所於寒假期間在大台北地區各大補習班舉辦招生說明會， 

                 反應熱烈。 

           2.八十八年度慶祝輔仁大學創校七十週年「第四屆企業跨國經營 

             管理國際研討會」，將於七月十日在濟時大樓國際會議廳舉 

             行，歡迎蒞臨給予批評指教。 

6.本所於本學期開學第一週(三月一日至五日)舉辦研二論文前三 

  章發表會，舉辦結果圓滿順利。 

 

       金融所：1.本所將於五月七日接受校外評鑑。 

      2.本所將於五月舉辦第一屆教學個案研討，以落實理論與實務的 

       的配合。評論人擬請產業界人士擔任以做為教學改進之研究。 

 

       應統所：1.本所今年一般生報考人數為195人，在職生為13人。口試時間 

                為五月二十九日。 

 

       企管系：1.本系將於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三）舉辦第三十三屆畢業專題 
                 發表會，地點假濟時大樓九樓，發表專題共十組。期待整個 
                 活動能圓滿成功，更希望各系能共襄勝舉。 
                2.本系同學於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赴台南成功大學參加 
                 『第十一屆全國大學院校企管系球類錦標賽』。 
                3.為加強學生在校學習與實務結合，並促使學校與企業建立良

好的互動模式，於八十七學年度下學期開設建教合作課程，

以提供企管系大三、四年級學生修習﹒課程分為在校學習與

實務實習兩部份，在校實習課程設計強調同學到企業實習的

準備，包括企業問題的解決與分析、個案與實務研討的技

巧、分析工具的訓練等﹒企業實習則視個別合作企業需求而

定，屬性包括問題診斷、制度建立及專題研討，實習時間將

於暑假進行﹒ 
                4.企管系Ｔ計畫於寒假期間（八十八年二月一日至六日）至苗

栗縣坪頂、南和及福星三所國民小學舉辦第二屆山中孩子王

電腦冬令營營隊活動。目的是將資訊的種子散播於鄉間小朋

友的心中，拉進城鄉間的差距，使小朋友學會運用科技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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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其藝術與創作的天份，簡捷且快速的完成作品，並從小學

習電腦建立台灣科技島之形象。 
 

       會計系：1.本系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於本校輔園餐廳舉辦系 

                友茶會，各屆系友與在校師生齊聚一堂。 

               2.本系共十二位系友通過八十七年高考會計師考試。 

               3.本系於寒假期間召開多次系務發展會議，擬定「教師資格審 

                 查委員會組織辦法」及規劃本系之學程。 

               4.本系擬於88學年度增聘兩位專任助理教授，以增強師資。 

               5.本系於會計週8八十七年十二月二日與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 

               分別邀請明碁電腦財務長游克用系友及遠傳電信會計長高榮 

               熙先生蒞校作專題演講。 

 

       統計系：1.本系於寒假中，針對一至二十六屆畢業系友進行資料更新作 

                 業，預計在六月十三日召開系友大會。 

       2.本系章程「系主任產生辦法」已通過三讀程序，「教師升等 

         審查辦法」則通過一讀程序。 

 3.本系將四月二十八日舉辦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系週會，會 

               中除獎勵各班前三名同學外，亦將邀請畢業系友到校演講， 

               增進系友與系方、在校生之互動。 

 

       貿金系：1.本系與金融所合併申辦西元2000年「中國財務學會年會暨論文 

                發表會」，已獲中國財務學會理監事會議審核通過，預定於明 

                年五月底假本校濟時樓舉行，本系擬於下個月底前成立籌劃委 

                員會，草擬工作進度與任務分配。 

              2.本系由87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三年級起內部分組為「國際財 

                務金融」與「國際企業」之方案已底定。分組辦法分別由蔡偉 

                澎和榮泰生老師負責擬定。惟分組是否會與院之學程規劃產生 

                抵觸，將於這學期系務會議提案討論。 

 

       資管系：1.辦理產業自動化課程此次招生因人數不足，故『中英文排版 

                 及電子試算表』、『網際網路應用』停開，只開設『電腦輔 

                 助設計軟體 AUTO CAD』，此班已於三月十五日開課，人數約 

                 二十人。 

               2.今年第一次舉辦推薦甄選入學招生，於三月十九日舉辦口試 

                 ，有十三位同學將參加口試。 

      

       宗輔室：1.二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舉辦法管兩院學生代表（學會會長） 

                共融營，共有二十九位學生代表參加，詹副校長、劉神父、艾 

                神父、房神父、EDDI、寶彩、丹妮參與。 

               2.預計四月初舉辦歡迎新教友活動。 

               3.預計於五月九日舉辦教友學生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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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推展：1.「輔仁管理評論」第六卷第一期已於今年三發行，本期來稿 
 委員會     稿處理情形如下：本期收稿24件加上前期審查修改中19件，共 
            43件，43件中退稿有17件，本期刊登8件，目前仍在審查修改中 
            的有18件。 

 
 服務推展﹕1.以電腦資訊教學為主軸之「山中孩子王」教學生活營，於二月 
 委員會      一日至六日）至苗栗縣坪頂、南和及福星三所國民小學舉辦。 

       總務處：詳見附件。 

 

       軍訓室：1.本年度預官甄選已於八十八年二月十日考試完畢，預定於三 

                月底四月初放榜。 

       2.近期校內及週邊地區失竊案件有增加之趨勢，除協調警力， 

        加強巡邏外，亦請各同仁留意財物及可疑人士，發現可疑人 

        物，儘速通報軍訓室處理。 

 3.本室現正辦理近三年來影響校園安全事件普查，調查表已發 

  各系、所、班請協助指導所屬真報以利彙整研析。 

 

       共同必修課程委員： 

        為因應全校全人教育課程，若於八十七學年度各級會議通過之 

          實施與行政運作問題，教務處於 88 年 1 月 25 日召開「全校共同 

          課程規劃與實務研討會議」。會議之重點摘要為： 

一、目前規劃之全校共同必修科課程架構及權責單位 

（一）全人教育基礎課程：8 學分 

  1.大學入門：2 學分；由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負責。 

﹡ 2.專業倫理：2 學分；由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負責。 

   3.人生哲學：4 學分；由人生哲學課程委員會負責。 

（二）通識教育課程：12 學分 

若排除自我領域，則每一領域 6 學分；若不排除自我領域，則 

每一領域 4 學分，是否排除自我領域由各系決定，但總學分數 

不變。 

﹡1.人文與藝術：4 或 6 學分；由中國聖職單位負責。 

﹡2.自然科學：4 或 6 學分；由聖言會單位負責。 

﹡3.社會科學：4 或 6 學分；由耶穌會單位負責。 

（三）語言及文化涵養課程：12 學分 

  1.國文：4 學分；由中文系負責。 

﹡2.外國語文：4 學分；由外語學院負責。 

﹡3.歷史與文化：4 學分；由歷史與文化課程委員會負責。 

以上合計 32 學分，均為最低學分數，有﹡號註記者為學群。 

二、開課權責單位之相關事宜 

1.全人教育及歷史與文化課程： 

課程委員會及教評會之組成，召集人之遴選。 

(1)大學入門課程委員會：織品服裝研究所羅麥瑞所長負責。 

(2)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詹德隆副校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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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生哲學課程委員會：哲學系陳福濱主任負責。 

(4)歷史與文化課程委員會：歷史系戴晉新主任負責。 

  課程委員會召集人之遴選與更替辦法，將再研究討論。 

2.通識教育課程： 

人文與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三領域分別由中國聖職單

位、聖言會單位、耶穌會單位負責。各單位於五月一日前選

出召集人。三月中旬前遴選出委員（委員人數以七人至九人

為原則），並於三月下旬召開通識教育課程的委員會議。 

3.語言課程： 

國文：中國文學系負責。 

外國語文：外語學院林水福院長為召集人、理外民共同科目

卓平郎主任、文藝學院共同科彭貞淑主任為副召集人。 

三、課程相關事宜 

課程架構規劃、開課調查（自開、校開）、開課及選課、師資

聘請、學分認定等問題，將由各課程委員會再開會討論。 

        教務處預定於三月二十九日召開八十七學年度「全人教育課程研究委

員會」第二次會議。就各教學單位對八十七學年度「全人教育課程研

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所達成之共識及工作小組建議方案所做之意

見回覆彙整統計，提會報告討論。 

參、 提案討論 

一、案由：提請修訂本院「院務會議」組織辦法中之出、列席人員，請討論。 

            （黃院長提案） 

        說明：依87.12.8第8702次院務展委員會決議： 

1. 經詢問秘書處，已明列為共同組成之代表，須列為出席單位；

未明列者，則可視需要另訂之。故同意學生代表改為出席，並

由本院所屬之研究所及大學部各一人擔任，由各系所輪流推派

產生。 

2.原隸屬管理學院之電算中心及隸屬法學院之圖書館，因組織調

整，已歸副校長室單位管轄。故建議法管學院電算中心主任、

法管學院總務主任、本院輔導教官，不列為出席人員；而由院

長視會議議案需要，邀請列席參加。 

        辦法：1.學生代表改為出席，並由本院所屬之研究所及大學部各一人擔 

                任，由各系所輪流推派產生。 

2. 法管學院電算中心主任、法管學院總務主任、本院輔導教官，

不列為出席人員；而由院長視會議議案需要，邀請列席參加。 

        決議：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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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提請修訂統一本院之核心必修課程之名稱及學分數，請討論。 

              （黃院長提案） 

        說明：1.依 87.12.8 第 8702 次院務展委員會決議，已請各科召集人召集 

                各科目授課老師於元月 30 日前完成研擬規畫課程大綱、課程 

                名稱及學分數，並已於 88.2.4 將結果函知各系所。 

     2.各核心課程之名稱、學分數規畫草案如下： 

                 企業管理概論            3 學分 

                 微積分                  6 學分，亦可考慮訂為 3 學分 

                 計算機概論              3 學分，外加一小時實習課程 

                 會計學原理（一）        3 學分 

                  會計學原理（二）        3 學分 

                 統計學                  6 學分 

                 個體經濟學原理          3 學分 

                  總體經濟學原理          3 學分 

3.各科討論之會議記錄如附件。（各科召集人簡要說明之） 

        建議案一： 

               1.自八十八學年度起，各核心課程之名稱、學分數修訂如下： 

                 企業管理概論            3 學分 

                 微積分                  3 學分 

                 計算機概論              3 學分，外加一小時實習課程 

                 會計學原理（一）        3 學分 

                  會計學原理（二）        3 學分 

                 統計學                  6 學分 

                 個體經濟學原理          3 學分 

                  總體經濟學原理          3 學分 

2.上述課程須開設於一或二年級，師資及上課時間仍由各系依

班級數安排，學生不分系別，可依教師或配合之時段自由選

課。 

        建議案二： 

               1.自八十八學年度起，各核心課程之名稱、學分數修訂如下： 

                 企業管理概論            3 學分 

                 微積分                  3 學分 

                 計算機概論              3 學分，外加一小時實習課程 

                 會計學原理（一）        3 學分 

                 統計學                  6 學分 

                 個體經濟學原理          3 學分 

               2. 會計學原理（二）及總體經濟學原理由各系決定是否開課， 

   不列為共同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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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課程須開設於一或二年級，師資及上課時間仍由各系依 

  班級數安排，學生不分系別，可依教師或配合之時段自由選 

  課。 

         決議：1.自八十八學年度起，各核心課程之名稱、學分數修訂如下： 

                 企業管理概論            3 學分 

                 微積分                  3 學分 

                 計算機概論              3 學分，外加一小時實習課程 

                 統計學                  6 學分 

                （會計）                 3 學分 

                （經濟）                 3 學分 

               2.會計及經濟之課程名稱將委由尤秀芳主任及李宗培主任再召 

                 集相關老師討論後定案。 

3.上述課程須開設於一或二年級，師資及上課時間仍由各系依 

  班級數安排，學生不分系別，可依教師或配合之時段自由選 

  課。 

        附記：會計課程名稱經 3 月 26 日會議定案為：初級會計學導論。 

              經濟課程名稱經 3 月 30 日會議定案為：經濟學導論。 

 

三、案由：提請同意本學年各系、所除上案通過之必修課程異動外，若尚

有其他異動者，僅需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

即可向教務處提報，而毋需再召開院務會議討論，以符時效。

（黃院長提案） 
說明：1.依88.2.26（88）輔教課字第023號函知，八十八學年度課程異動

截止日為三月三十一日，逾時不予受理，且應經系、所務及院

務會議通過，除填報「必修科目異動申請表」，並需檢附會議

記錄。 

2.今因上案通過之時間急迫，故提請本會同意本學年各系、所除

上案通過之必修課程異動外，若尚有其他異動者，僅需經系、

所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即可向教務處提報，而毋需

再召開院務會議討論，以符時效。  

        決議：無異議通過。 

 

四、案由：提請校本部資訊中心協助修改學生選課清單格式，以利收費作 
          業。（法管總務處提案） 

說明：1.輔系、雙學位之學分費及實習費向於註冊期間，由同學至所選

輔系、雙學位之系辦公室辦理選課程序，並由秘書判斷應繳費

之學分數及實習課，填具清單，據以繳費，並完成註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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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起選修輔系、雙學位之學生皆已使用上網選課，原不須

至所選之輔系辦公室辦理選課程序，學生所執選課清單上雖有

顯示課程屬性為輔性，但未註明為該課程為單獨開班（需收學

分費）或隨班附讀（不必收費），故仍依慣例由系秘書協助判

斷填具清單。 
2.經數系秘書反應，上述流程應有簡化空間，同學往返系辦公室

僅為判斷收費資訊，十分不便，本程序宜設法簡化。 
3.在選課清單上亦未註明是否有課堂實習或電腦實習等實習課程

（無法判斷需否收實習費）。 
4.若由系所提供開課資料，收費時由本單位人員一一辨識所選課

程，依以往經驗(本單位於 84 學年度前皆是此種方式作業收

費)，判斷作業時間冗長，導致學生等待時間太久，大排長龍，

除抱怨連連外，亦不符本校簡化註冊流程之立意。 

建議：1.在選課清單上標示學生所選課程何者為輔系且單獨開班，並於

清單上列出該學生應繳之學分費及實習費選修學生逕持清單繳

費即可，簡化往返系辦公室之程序，減輕系秘書判讀選課單填

具收費清單之手續，並減少學生在繳費時之等待時間。 
2.提議經由院務會議同意後，建請校本部資訊中心自 88 學年度起

協助修改選課清單。 

       決議：無異議通過。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散會  1:40 p.m. 

 


